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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5〕269-281 号

申请人：刘某南、陈某孟、覃某海、郑某文、冯某、郑某志、

王某起、陈某生、万某文、谢某超、徐某捷、沈某、何某聪。（申

请人身份信息详见附表1.申请人公民身份信息表）

集体代表人：刘某南、陈某孟、覃某海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某美食店，经营场所：广州市海珠

区。

经营者：梁某杰，男，汉族，住址：广州市海珠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家齐，男，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苏泳怡，女，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刘某南、陈某孟、覃某海、郑某文、冯某、郑某志、

王某起、陈某生、万某文、谢某超、徐某捷、沈某、何某聪与被

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某美食店关于确认劳动关系、双倍工资差额

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郑

某文、冯某、郑某志、王某起、谢某超、徐某捷、沈某及其集体

代表人刘某南、陈某孟、覃某海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苏泳怡

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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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仲裁请求详

见附表 2.申请人仲裁请求明细表。

被申请辩称：一、我单位与刘某南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建立

承包关系，就其个人承包厨房业务事宜达成一致，并由刘某南拟

定《厨房承包合同》，明确约定由刘某南组建厨师团队负责品汤

居海鲜酒家厨房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，厨房的员工全部由刘某南

指派并管理，我单位向刘某南每月支付承包费共 135000 元，并

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先期向刘某南给付合同定金 2 万元，刘某南

确收定金后自行聘用组建 18 人的厨师团队，于 2023 年 4 月 18

日进场开展厨房承包事务，此后我单位每月按时足额向刘某南支

付承包款，虽双方并未签订书面《厨房承包合同》，但均已实际

履行该合同主要义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四百九

十条的规定,“当事人一方履行主要义务，对方接受时，该合同

成立”，故《厨房承包合同》应已成立；餐饮业中，将厨房业务

发包给“大厨”个人承包，再由“大厨”自行招用其他工作人员

已属行业惯例，且《厨房承包合同》由刘某南拟定，其从未提出

过与我单位订立劳动合同，可见，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系建立承

包关系，而非劳动关系；二、刘某南承包期间，厨房工作人员全

部由刘某南指派，我单位每月向刘某南支付固定承包费 135000

元，再由刘某南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发放给其他员工，刘某南对其

指派的员工自行安排工作内容、休息休假等事宜，享有完全人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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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主权、生产管理权、报酬分配权，本案其他申请人均由刘某南

指派，接受刘某南的指挥和管理，由刘某南计付劳动报酬，在主

要用工事务上不受我单位管理和支配，并明确知悉厨房事务由刘

某南个人承包，期间从未提出与我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我单位对

刘某南聘用人员的身份、岗位、薪资、联系方式、上班时间及休

假安排一概不知，并多次向刘某南反映厨房工作人员数量不足

18 人无法满足正常运作需要以及下班过早导致客人无法加菜等

情况，刘某南并未对此作出调整，亦未接受我单位指令，因此我

单位与刘某南、陈某孟、覃某海、郑某文、冯某、谢某超、何某

聪在2023年 4月 18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期间并未形成管理与

被管理的劳动关系；三、退一步讲，即便我单位与刘某南、陈某

孟、覃某海、郑某文、冯某、谢某超、何某聪劳动关系成立，申

请人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申请仲裁，2023 年 11 月 12 日前未签

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也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，不应予以支

持；四、虽然我单位与刘某南、陈某孟、覃某海、郑某文、冯某、

王某起、林某、徐某捷、沈某、何某聪于 2024 年 7 月 1 日签订

了劳动合同，但我单位与上述申请人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

示，从劳动合同约定内容看，我单位仅作为用工单位，而非用人

单位，上述申请人的岗位职务、薪酬、合同期限等主要条款均由

刘某南自行分配填写，并未适用我单位规章制度，从劳动合同履

行过程看，上述申请人仍由刘某南进行安排工作、考勤休假、报

酬分配等管理，我单位自始至终无刘某南以外其他申请人的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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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，始终未享有用工管理权，故我单位与上述申请人并无建立

劳动关系；五、申请人刘某南、陈某孟、覃某海、郑某文、冯某、

王某起、林某、徐某捷、沈某、何某聪要求我单位支付违法解除

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，我单位与上述申请人不

存在劳动关系，故该项请求缺乏前提条件，我单位亦未做出任何

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；六、我单位与某人力资源综合服务（广

州）有限公司签订《人力资源服务合同》，约定某人力资源综合

服务（广州）有限公司为我单位提供餐厅服务类人员代管服务，

我单位支付相应服务费，后某人力资源综合服务（广州）有限公

司分别于 2024 年 7 月 28 日、8 月 12 日、9 月 26 日派遣郑某志、

万某文、陈某生为我单位提供劳务，郑某志、万某文、陈某生三

人均与某人力资源综合服务（广州）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劳务协议》，

应当知悉我单位仅作为用工单位，而非用人单位，此三人非我单

位直接招用，亦未直接接受我单位用工管理，相应劳务安排、薪

资发放、岗位调配等用工事宜均由某人力资源综合服务（广州）

有限公司一手操办，与我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，此三人关于确认

劳动关系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仲裁请求应予全部驳回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申、被双方均确认：除郑某志、

陈某生、万某文外，其余申请人均系 2024 年 7 月 1 日与被申请

人签订劳动合同。申请人主张：刘某南 2023 年 4 月 18 日入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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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，2023 年 4、5 月时刘某南向被申请人经营者梁某杰发送

《厨房承包合同》，梁某杰没有签署，后刘某南口头提出要签订

劳动合同，梁某杰说劳动合同只是一个形式，没有必要签署；冯

某、郑某志、郑某文等人在 2023 年 4 月 18 日至 2024 年 7 月期

间均系陆续通过刘某南的招募到被申请人处工作，实行月休 4

天排班制，排休是被申请人经营者授权刘某南安排，通过指纹、

人脸识别打卡考勤，日常工作由刘某南安排，申请人的工资标准

均是与刘某南协商约定后，再由刘某南告知被申请人经营者，

2024 年 7 月前每月工资由梁某杰转账给刘某男，再由刘某南转

发给其他申请人，从 2024 年 7 月的工资开始，由被申请人经营

者通过银行转账向每位申请人发放工资；2024 年 10 月 26 日，

被申请人告知刘某南要换人，让刘某南转告厨房其他员工 2024

年 11 月 10 日离开并承诺工资结算至 2024 年 11 月 10 日；申请

人请求确认劳动关系的目的是补缴社保和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

的二倍工资。被申请人主张：其他申请人均系刘某南自行招聘，

由刘某南安排和管理；刘某南发送的《厨房承包合同》约定每天

工作 9 小时（含午餐半小时），每月有 4 天带薪例假，申请人的

上班时间和调休均由刘某南安排，其单位没有要求申请人进行打

卡考勤且对申请人的上班时间安排不知情；2024 年 7 月前每月

承包款 135000 元直接发放给刘某南，2024 年 7 月工资开始由被

申请人发放给申请人；因厨房员工均系刘某南招聘，工作效率低、

频繁遭投诉，故其单位向刘某南建议撤换部分员工或加强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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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代表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。申请人提供了打卡记录，刘某男、

陈某孟、覃某海、郑某文、冯某、王某起、谢某超、徐某捷、沈

某、何某聪的《劳动合同》，银行流水、《收据》等证据拟证明

其上述主张。其中，打卡记录显示刘某男、陈某孟、覃某海、郑

某文、冯某、谢某超 2024 年 1 月、6 月、9 月、10 月有打卡记

录，王某起 2024 年 1 月、9 月、10 月有打卡记录，郑某志、万

某文 2024 年 9 月、10 月有打卡记录，徐某捷、沈某、何某聪 2024

年 6 月、9 月、10 月有打卡记录，陈某生 2024 年 10 月、11 月

有打卡记录；刘某男、陈某孟、覃某海、郑某文、冯某、王某起、

谢某超、徐某捷、沈某、何某聪的《劳动合同》显示期限均为

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7 月 1 日，载明刘某男月工资标准为

24000 元、陈某孟月工资标准为 8000 元、覃某海月工资标准为

8000 元、郑某文月工资标准为 6500 元、冯某月工资标准为 5800

元、王某起月工资标准为 8000 元、谢某超月工资标准为 7500

元、徐某捷月工资标准为 5000 元、沈某月工资标准为 6000 元、

何某聪月工资为 5500 元；郑某志的银行流水和《收据》显示其

2024 年 8 月 18 日、9 月 18 日、10 月 18 日依次收到梁某杰转账

的 774 元、5940 元、5957 元，2024 年 11 月 10 日收到被申请人

支付的 2024 年 10 月至 11 月 10 日工资共计 8101 元；万某文的

银行流水和《收据》显示其 2024 年 9 月 18 日收到梁某杰转账

3712 元、10 月 18 日收到梁某杰转账 3585 元、10 月 18 日收到

某人力资源综合服务（广州）有限公司转账 2300 元、10 月 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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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收到梁某杰转账 1000 元、10 月 21 日收到梁某杰转账 645 元，

2024年 11月 10日收到被申请人支付的2024年 10月至 11月 10

日工资共计 9443 元；陈某生的银行流水和《收据》显示其 2024

年 10 月 19 日收到梁某杰转账 867 元，2024 年 11 月 10 日收到

被申请人支付的 2024 年 10 月至 11 月 10 日工资共计 6898 元。

被申请人对打卡记录的真实性不确认，对上述其他证据的真实性

均确认。被申请人提供了刘某男 2023 年 5 月 20 日通过微信向梁

某杰发送的《厨房承包合同》、2023 年 6 月 14 日至 2024 年 7

月 16 日期间的《付款申请书》《人力资源服务合同》、郑某志、

万某文、陈某生三人的《劳务协议》《催告通知书》等证据拟证

明其单位上述主张。其中，《厨房承包合同》显示该合同乙方为

刘某男，载“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乙方承包经营甲方位于广

东省广州市海珠区*路*号*楼 205《某海鲜酒家》中厨房事务的

相关事宜达成一致，并共同签署本合同，供双方遵照执行。一、

承包经营的主要内容（一）承包方式 乙方组织厨师团队负责甲

方中式厨房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，在厨房工作的员工全部由乙方

指派。甲方按月向乙方支付承包经营报酬……月承包工资总额为

税后工资为人民币 135000 元，乙方厨师团队各人员的基本工资

由乙方在月基本工资总额内确定。工资于每月 15 日前甲方向乙

方发放全体厨房人员上月工资，再由乙方承包人根据实际情况自

行发放给厨房全体员工。……在不影响厨房生产运营的情况下，

人员流动空缺有 7 天时间作为缓冲候补，如若人员流动空缺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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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天后，没有及时补上人员，从第 8 天开始计算按照每人每个月

税后平均工资 7500 元/人，扣取空缺人员天数的工资，直至找到

人补充空缺位置为止……（二）乙方的权利义务 1.对属其派驻

范围内的员工有完全的人事自主权，如招聘、晋升、解聘等。在

保证酒店正常运作的情况下，自行安排人员休息、休假、销假等

事宜”等信息；2023 年 8 月 16 日至 2024 年 2 月 16 日期间的《付

款申请书》“付款原因”栏均载有“中厨房团队承包工资款”等

信息；《人力资源服务合同》显示甲、乙双方分别为被申请人和

某人力资源综合服务（广州）有限公司，双方约定乙方为甲方提

供餐厅服务类人员代管服务，服务期自 2024 年 6 月 1 日至 2026

年 6 月 1 日，甲、乙方落款处分别加盖印有被申请人名称和某人

力资源综合服务（广州）有限公司名称字样的印章，日期为 2024

年 6 月 1 日；郑某志、万某文、陈某生三人的《劳务协议》显示

甲、乙方分别为某人力资源综合服务（广州）有限公司和郑某志、

万某文、陈某生，甲、乙方落款处分别加盖印有某人力资源综合

服务（广州）有限公司名称字样的印章和郑某志、万某文、陈某

生姓名字样签名，郑某志的委托服务期间自 2024 年 7 月 28 日至

2025 年 1 月 27 日，万某文的委托服务期间自 2024 年 8 月 12 日

至 2025 年 2 月 11 日，陈某生的委托服务期间自 2024 年 9 月 26

日至 2025 年 9 月 26 日；《催告通知书》要求刘某男团队继续履

行承包约定。申请人对上述《厨房承包合同》的真实性不确认，

表示该文件是刘某男发给梁某杰的模板，但双方并未实际签署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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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清楚《人力资源服务合同》的真实性；对上述其他证据的真实

性均予确认；刘某男确认收到《催告通知书》。经查，刘某男和

梁某杰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2023 年 4 月 11 日，刘某男向梁某

杰发消息：“现在我这边给你过目一下我们的人员配置 总厨 1

人 炒锅 3 人 打荷 4 人 砧板 3 人 水台 1 人 上什 2 人 油鸡 2

人 刺身 1 人 插班 1 人 中厨部总共 18 人 税后 每月总工资

135000 元（每人平均工资 7500 元） 您那边看看有没有什么问

题？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了，我这边收了定金，合同一签！跟着就

着手准备好人手入场，开展工作了”，梁某杰随后回复了“OK”

和握手的微信表情，刘某男接着发消息：“梁生！如果没有问题

了，你那边就安排下定金，跟着拟一份合同大家签好就 ok 开展

工作了”，梁某杰回复：“好 订金几”，刘某男回复：“通常

行价都是收总金额的百分之三十 我这边就收 2 万就好了！跟着

定金分三个月扣回”，梁某杰随后向刘某男转账 20000 元，刘某

男回复：“收到梁生支付中厨房入场定金 20000 元整！合作愉快！

我晚点拟好合同书发给你看看 我这边就着手稳人了”……“梁

生！今天一直在联络人员，准备入场，现在所有人员也已经到位！

就等待后面的安排工作！还有宿舍问题有没有安排好呢？ 菜牌

那块我明天做好就马上安排好发给你！”；2023 年 4 月 17 日，

刘某男向梁某杰发消息：“梁生！今天晚上我们厨房的所有人员

已经全部到位，明天早上十点我们就全部进场，你那边要不要过

来清点一下人数呢？”，梁某杰回复：“英姐记录即可”；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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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5 月 16 日，刘某男向梁某杰发消息：“我们入场英姐是过来

点过人数的”；2023 年 5 月 18 日，梁某杰向刘某男发消息：“君

啊，问你依家安排啲厨房几点钟落班噶啦，如果九点钟落班咧就

太早啦”，刘某男回复：“早上九点上班，中午两点下班！下午

四点半回来吃饭，五点开工到九点啊”；2023 年 5 月 20 日，刘

某男向梁某杰发送名为《厨房承包合同（3）5.20》的文件，并

附消息：“梁生！我现在按照你之前定的意思，把人员架构，和

保证上班人数，和每天上班时间全部细致打在合同上了，你详细

看一下吧！你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就把合同签了，以后我们就按合

同办事就可以了！合作愉快！”2024 年 6 月 30 日，刘某男向梁

某杰发消息：“还有我们的工资填写是怎么安排？我现在是想按

照全部入职制，工资由 7 月份开始全部按劳动合同上填写的个人

税后到手工资，由你发放工资！我不再作代发工资人！（六月份

的中厨房团队工资还是归由我自由发放给他们）”；2024 年 10

月 26 日，梁某杰向刘某男发消息：“…你嗰班人真系好难管啊…

你睇下睇下安排啲人准备搵个时间解约退场”…“撤吧，11 月

10 号 也可以提早，走之前希望不要有其他问题，好来好散”，

刘某男回复“收到”；刘某男和冯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2023

年 6 月 19 日，刘某男向冯某发送“某海鲜酒家（广东省广州市

海珠区*路*号*楼 205）”的位置信息，并附消息“我上班的店

名位置 来到给我电话”；刘某男和郑某志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

2023 年 7 月 25 日，刘某男通过郑某志的朋友验证请求后，郑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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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向刘某男发消息：“你好师傅 你那边招尾锅是吗”，刘某男

回复：“是的 做多久了”，郑某志回复：“我上锅一年多 基本

功也扎实”，刘某男回复：“可以过来试试”，随即向郑某志发

送“某.海鲜酒家（东晓南店）”的位置信息。本委认为，其一，

从刘某男和梁某杰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，双方在 2023 年 4

月 11 日曾就刘某男承包经营被申请人店铺的中式厨房事宜达成

合意，约定由刘某男组织招募厨房团队，被申请人按照 7500 元/

人共计 18 人的标准（总计 135000 元）按月向刘某男支付承包费，

被申请人就此向刘某男先期支付了 20000 元定金。2023 年 4 月

17 日，刘某男按约定安排人员进场并让被申请人清点人数。2023

年 5 月 20 日，刘某男向梁某杰发送《厨房承包合同》，该合同

刘某男就承包团队的人员架构、人数（明确总共 18 人，人数不

足时应在规定时间补齐员额，逾期未补齐员额的，按照 7500 元/

人扣减月承包费）、上班时间等进行约定，并明确刘某男组织厨

师团队负责中式厨房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，厨房员工全部由刘某

男指派，基本工资由刘某男确定，刘某男对其指派的员工有包括

招聘、晋升、解聘在内的完全人事自主权，并在保证正常运营的

情况下自行安排人员休息、休假、销假等事宜。从申请人自述和

本案证据可以看出，本案其他申请人系经刘某男招募进入被申请

人店铺工作，刘某男虽按照 7500 元/人共计 18 人的标准向被申

请人按月收取承包费，但并非按照 7500 元/人的标准向其他申请

人转发月工资，而是由其与本案其他申请人自行商定工资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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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刘某男仍自认“六月份的中厨房团队工资

还是归由我自由发放给他们”。上述情形表明，刘某男 2023 年

5 月 20 日向梁某杰发送的《厨房承包合同》虽未实际签署，但

并不影响双方已就承包厨房事宜达成合意并实际履行的事实。本

案无证据表明刘某男系以建立劳动关系为目的进入被申请人处

工作或其与被申请人在 2024 年 7 月 1 日前曾就建立劳动关系达

成合意，亦无证据表明刘某男接受被申请人的规章制度约束和劳

动管理，加之刘某男可以自由分配承包费、自主决定其招用人员

的报酬，从而使自身获得远高于人均报酬标准的承包收入，此与

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仅以自身劳动力换取对价报酬的基本特征并

不相符，故刘某男要求确认其与被申请人自 2023 年 4 月 18 日至

2024 年 6 月 30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，本委对此不

予支持。其二，申请人自述及本案证据表明，陈某孟、覃某海、

郑某文、冯某、谢某超、沈某、何某聪等 7 名申请人系经承包人

刘某男招募入场被申请人店铺工作，日常工作和排休事宜均由刘

某男安排，工资标准系与刘某男商定，2024 年 7 月前的工资亦

由刘某男发放。由此可见，该 7 名申请人在 2024 年 7 月 1 日前

系接受刘某男的管理，并由刘某男支付该 7 人与刘某男商定的劳

动报酬，而本委前述已认定刘某男与被申请人在 2024 年 7 月 1

日前不存在劳动关系，故刘某男对上述 7 名申请人进行管理并计

发劳动报酬的行为非代表被申请人履行职务行为。申请人虽提供

了陈某孟、覃某海、郑某文、冯某、谢某超 2024 年 1 月和 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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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沈某、何某聪 2024 年 6 月的打卡记录，但本案无其他证据可

与该打卡记录相互印证，且申请人王某起虽主张其 2024 年 7 月

1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但打卡记录显示其 2024 年 1 月已有打卡数

据，可见该打卡记录的客观真实性亦存在疑点。加之本案亦无证

据表明上述 7 名申请人在 2024 年 7 月 1 日前曾就建立劳动关系

与被申请人达成合意，故上述 7 名与被申请人不存在劳动法意义

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，该 7 名申请人请求确认其与被申请人

在 2024 年 7 月 1 日前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，本委对此不

予支持。其三，郑某志、陈某生、万某文 3 名申请人均与，某人

力资源综合服务（广州）有限公司签订了服务期间分别为 2024

年 7 月 28 日至 2025 年 1 月 27 日、2024 年 9 月 26 日至 2025 年

9月 26日、2024年 8月 12日至 2025年 2月 11日的《劳务协议》，

表明该 3 名申请人系基于与某人力资源综合服务（广州）有限公

司签订的协议被安排至被申请人处工作，该 3 名申请人与被申请

人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，故郑某志要求确认其与被申请人

2024 年 7 月 28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0 日存在劳动关系、陈某生

要求确认其与被申请人 2024 年 9 月 26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0 日

存在劳动关系、万某文要求确认其与被申请人 2024 年 8 月 12

日至 2024 年 11 月 10 日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，本委对此

不予支持。本案无充分、有效证据证明陈某生 2024 年 9 月 25

日在被申请人处工作，故陈某生要求确认其与被申请人 2024 年

9 月 25 日存在劳动关系本委亦不予支持。其四，刘某男、陈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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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、覃某海、郑某文、冯某、王某起、谢某超、徐某捷、沈某、

何某聪等10人 2024年 7月 1日与被申请人签订期限自当日起至

2025 年 7 月 1 日的劳动合同，达成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，并由

被申请人支付工资，上述申请人经被申请人提出后于 2024 年 11

月 10 日离开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

本委确认刘某男、陈某孟、覃某海、郑某文、冯某、王某起、谢

某超、徐某捷、沈某、何某聪 10 名申请人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

至 2024 年 11 月 10 日止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问题。如前所

述，郑某志、陈某生、万某文 3 名申请人要求确认其与被申请人

存在劳动关系，本委不予支持，故上述 3 名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

支付其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，无事实和法律依

据，本委亦不予支持。刘某男、陈某孟、覃某海、郑某文、冯某、

谢某超、何某聪等 7 名申请人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方与被申请

人建立劳动关系，故上述 7 名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 2024

年 6 月 30 日及之前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无事实

和法律依据，本委对此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问题。前述已查明，

被申请人经营者梁某杰 2024年 10月 26日要求刘某男等人于 11

月 10 号撤离店铺解约退场，刘某男回复“收到”，本案无证据

表明刘某男等 10 名与被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的申请人对撤场表

示异议，双方亦已结清工资，从双方沟通情况和实际行为可以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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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双方系由被申请人提出后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六条、第四十六条的规定，被

申请人应支付刘某男等 10 名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。

因经济补偿与赔偿金同属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性质，为减少当事

人诉累，本委一并处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

四十七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刘某男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

偿 12000 元（24000 元/月×0.5 个月），支付陈某孟解除劳动合

同的经济补偿 4000 元（8000 元/月×0.5 个月），支付覃某海解

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4000 元（8000 元/月×0.5 个月），支付

郑某文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3250 元（6500 元/月×0.5 个

月），支付冯某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2900 元（5800 元/月

×0.5个月），支付王某起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4000元（8000

元/月×0.5 个月），支付谢某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3750

元（7500 元/月×0.5 个月），支付徐某捷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

补偿 2500 元（5000 元/月×0.5 个月），支付沈某解除劳动合同

的经济补偿 3000 元（6000 元/月×0.5 个月），支付何某聪解除

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2750 元（5500 元/月×0.5 个月）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十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六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参照《劳动和社会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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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5〕12

号）第一条的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刘某男、陈某孟、覃某海、郑某文、冯某、王某起、

谢某超、徐某捷、沈某、何某聪与被申请人均自 2024 年 7 月 1

日起至 2024 年 11 月 10 日止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刘某男

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12000 元，支付陈某孟解除劳动合同的

经济补偿 4000 元，支付覃某海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4000

元，支付郑某文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3250 元，支付冯某解

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2900 元，支付王某起解除劳动合同的经

济补偿 4000 元，支付谢某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3750 元，

支付徐某捷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2500 元，支付沈某解除劳

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3000 元，支付何某聪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

偿 2750 元；

三、驳回刘某男、陈某孟、覃某海、郑某文、冯某、谢某超、

何某聪的其他仲裁请求；

四、驳回郑某志、陈某生、万某文的全部裁请求。

郑某志、陈某生、万某文的裁决结果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

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

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

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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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的，可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

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

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

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刘某男、陈某孟、覃某海、郑某文、冯某、王某起、谢某超、

徐某捷、沈某、何某聪的裁决结果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

本裁决，可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

院起诉；期满不起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人逾

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

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附表：1.申请人公民身份信息表

2.申请人仲裁请求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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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首席仲裁员 马煜逵

仲 裁 员 曾艺斐

仲 裁 员 吴紫莉

二○二五年一月十三日

书 记 员 张秀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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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.申请人公民身份信息表

序号 案号 申请人 公民身份信息（性别，民族，住址）

1 269 刘某男 男，汉族，住址：广西博白县旺茂镇。

2 270 陈某孟 男，汉族，住址：广东省怀集县诗洞镇。

3 271 覃某海 男，汉族，住址：广西博白县旺茂镇。

4 272 郑某文 男，汉族，住址：广西博白县博白镇。

5 273 冯某 男，汉族，住址：广西博白县凤山镇。

6 274 郑某志 男，汉族，住址：广西钦州市钦北区。

7 275 王某起 男，汉族，住址：广东省化州市林尘镇。

8 276 陈某生 男，汉族，住址：广东省化州市播扬镇。

9 277 万某文 男，汉族，住址：广东省五华县河东镇。

10 278 谢某超 男，汉族，住址：广西陆川县清湖镇。

11 279 徐某捷 男，汉族，住址：广西桂平市石咀镇。

12 280 沈某 男，汉族，住址：四川省大竹县。

13 281 何某聪 男，汉族，住址：广东省廉江市安铺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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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.申请人仲裁请求明细表

序号 案号 姓名

请求事项

确认劳动关系期间

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违法解除

劳动合同

赔偿金

（元）
期间

金额

（元）

1 269 刘某男

2023 年 4 月 18 日至

2024 年 11 月 10 日

2023 年 4月 18日至

2024 年 6 月 30 日

264000 96000

2 270 陈某孟 88000 32000

3 271 覃某海 88000 32000

4 272 郑某文 71500 26000

5 273 冯某
2023 年 6 月 21 日至

2024 年 11 月 10 日

2023 年 6月 21日至

2024 年 6 月 30 日
63800 23200

6 274 郑某志
2024 年 7 月 28 日至

2024 年 11 月 10 日

2024 年 7月 28日至

2024 年 11 月 10 日
27000 ——

7 275 王某起
2024 年 7 月 1日至

2024 年 11 月 10 日
—— —— 32000

8 276 陈某生
2024 年 9 月 25 日至

2024 年 11 月 10 日

2024 年 9月 25日至

2024 年 11 月 10 日
7765 ——

9 277 万某文
2024 年 8 月 12 日至

2024 年 11 月 10 日

2024 年 8月 12日至

2024 年 11 月 10 日
20685 ——

10 278 谢某超
2023 年 6 月 13 日至

2024 年 11 月 10 日

2023 年 6月 13日至

2024 年 6 月 30 日
82500 30000

11 279 徐某捷
2024 年 7 月 1日至

2024 年 11 月 10 日
—— —— 5000

12 280 沈某
2024 年 5 月 5日至

2024 年 11 月 10 日
—— —— 24000

13 281 何某聪
2023 年 12 月 7日至

2024 年 11 月 10 日

2023 年 12 月 7日至

2024 年 6 月 30 日
34166 22000


